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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一題：沒收私煙的處理 

 

２０１１年６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六月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黃毓民議員的提問（由立法

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李華明議員代問）和署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梁鳳

儀的答覆： 

 

問題： 

 

  本年四月八日，當本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其特別會議上討論「打擊走

私及販賣非法香煙的執法行動」這議題時，當局表示政府曾經將充公所得

的私煙拍賣或銷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拍賣充公所得的私煙的政策在何時訂立，以及理據為何；根

據當局的估計，一般公眾是否知悉該政策；當局在訂立該政策時曾否進行

諮詢或作出任何公布； 

 

（二） 當局如何確保拍賣的私煙的品質良好，以及該等私煙不曾被不法

份子添加危害健康的成份；二○○○至二○○七年，當局充公的私煙市值

分別為何；過去十年，被當局充公的私煙當中，被拍賣的私煙數目、所得

收入及被銷毀的私煙數目分別為何；拍賣的私煙運往哪些地區，以及運往

不同地區的私煙數目佔當年拍賣的私煙總數的百分比為何；當局有否評

估，拍賣充公所得之私煙是否合乎道德、是否鼓勵市民吸煙、以及是否違

背多年來的禁煙及控煙政策；若有評估，結果為何；及 

 

（三） 過去十年，當局銷毀私煙的方式為何；鑑於有專家指私煙含重金

屬及致癌物質，不宜焚毀，故建議當局以堆填的方式處理，當局有何措施

確保銷毀私煙的工作安全及不會影響環境衞生？ 

 

答覆： 

 

主席： 

 

（一） 根據《應課稅品條例》（第１０９章），當檢獲的私煙經法庭發

出沒收令或在沒有人提出合法申索後，海關便會沒收該等私煙。政府一向

的政策是把有出售價值的被沒收物品，經公開拍賣或投標出售，以增加政

府收入。然而，由於某些類別的被沒收物品性質特殊，不宜作出售用途，

因此，政府會作出銷毁處理，例如違禁品、容易腐壞的物品、受管制的化

學品等。 

 



  在上世紀九十年代初，政府考慮到檢獲的私煙數字上升，加上香煙並

非違禁品，因而曾有限度經拍賣出售被沒收的私煙，但拍賣條件規定該等

私煙只能作出口用途。其後，由於檢獲的私煙大多成份及來源不明，再加

上在偷運及檢獲的過程中或在司法程序完結前私煙的品質可能已經改

變，基於健康風險的考慮，政府自一九九九年起已再沒有出售被沒收的私

煙。所有私煙會於案件程序完結後作出銷毁。 

 

（二） 在二○○二至二○○七年，當局沒收的私煙數量和市值載列於附

件。 

 

  由二○○二年至二○一一年四月，在海關沒收的約九億九千三百萬支

私煙中，當中八成半已被銷毀，並沒有以拍賣方式處置，而餘下的亦會待

案件程序完結後作出銷毀處理。 

 

（三） 根據銷毀處理程序，海關在取得環境保護署批准後，會將沒收的

私煙運往指定的堆填區棄置，而負責銷毀的人員須確保該等私煙完全被銷

毀及不能被檢回再用。  

完 


